
- 1 -

甘 肃 省 教 育 厅
甘教人函〔2019〕29 号

关于转发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
做好 2019 年度全省职称评审
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教育局，省属各高校，厅直各单位：

现将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做好 2019 年度全

省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甘人社明电 〔2019〕90 号，以

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发你们，各地各高校各单位要认真学习

领会《通知》精神，严格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把握好工作任

务和有关程序规定、时限要求，迅速作出安排部署，积极推

进工作任务落实，确保 2019 年全省教育系统职称评审工作

圆满完成。

一、关于省属高校教师职称自主评审工作。省属各高校

要按照“放管服”改革有关要求和《通知》精神，做好教师

职称自主评审工作。要按照《全省职称改革备案管理项目清

单》要求，向省人社厅职改办、省教育厅人事处做好备案工

作。特别是仍未出台本校教师系列职称评价条件标准的高

校，要按照省人社厅《关于按系列（专业）修订或制定我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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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称评价条件标准的指导意见》（甘人社厅发〔2018〕27 号），

认真制定好条件标准，于 2019 年 8月 30 日前完成报备工作。

二、关于县以下基层中小学教师高级职称单独评审工

作。《通知》规定，县以下基层中小学教师高级职称单独评

审工作必须在 9月 30 日以前完成，在 10 月 10 日前向省职

改办报送工作总结，时间紧、任务重、要求高。各市（州）

教育局要科学谋划、精心组织、有力推进，积极协调同级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，按照《通知》要求核定基层中小学

教师正高级职称指标数，于 9月 5日前完成基层中小学教师

正高级职称申报工作。

三、关于全省中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高级职称评审

工作。对于全省中小学教师正高级职称评审，各市（州）教

育局要积极协调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，按照《通知》

要求核定中小学教师正高级职称指标数，组织做好中小学教

师正高级职称申报工作；省教育厅直属单位和省属高校附属

中小学、幼儿园的中小学教师系列正高级指标数的核定另行

通知，各相关单位提前做好申报准备工作。对于全省中等职

业学校教师高级职称评审，各有关单位要按照《通知》要求

做好申报工作。

四、其他事项。全省教育系统工程、实验系列（专业）

职称评审另行通知。县以下基层和全省中小学教师正高级职

称、全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高级职称的申报，均采用全省职

称管理信息系统。在网上申报的同时，须书面报送专题推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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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、公示情况和表格材料，其中，专题推荐报告包括五项

内容：①总的申报情况；②被推荐人员推荐答辩情况；③教

学水平及师德表现测评的情况和结果；④符合评审条件的业

绩情况，重点对审核中遇到的特殊情况进行说明；⑤对被推

荐人员的审核情况、审核意见等，破格人员需专题报告。公

示情况要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及处理情况如实报告。表格材料

各一式三份，包括：①《甘肃省职称任职资格审批表》；②

《评审中小学正高级教师职务推荐答辩情况记录表》或《评

审中专高级讲师职务推荐答辩情况记录表》；③《申报评审

中小学正高级教师讲课题目确认表》。以上材料，市（州）

由本级人社、教育部门联合报送，省属和厅直单位由本单位

报送。

甘肃省教育厅

2019 年 7 月 23 日


